
 

MH【馬來西亞國際航空】嬰兒機票訂位須知 

                                                                                                                                                                        Date: 25 Jun 2021 

 

馬來西亞國際航空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依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安全標準程序和規定, 凡年滿 2 歲以

上之兒童，於搭乘航空器時，須有個人之座位；故若凡持嬰兒票之嬰兒，於出發後，續程或回程時

搭乘航班，年滿 2 歲時(身份已變更為兒童)，須持有兒童機票及訂位。 

 

嬰兒生日 搭乘日期 年齡 適用 座位 

1-Jul-20 

出發 1-May-22 1 歲 10 個月 嬰兒票價 x 

回程 1-Aug-22 2 歲 1 個月 兒童票價 V 

     
 

航班 適用票價種類 備註 

馬航+馬航聯營航班 1/2 RTN INF + 1/2 RTN CHD 可免收取 YR 

航班 票價種類 備註 

馬航+非聯營其他航空 OW INF + OW CHD 需收取 YR 

 

 

A. 年滿 2 歲時(身分已變更為兒童)  

   1. 請訂妥兒童身份之機位, 並備註同行者訂位代號 

   2. 收取嬰兒/兒童票價價差，並將嬰兒機票換開為兒童機票 

 

B. 亦可於出發前分別開立嬰兒及兒童兩本 OW 機票, 並請提供旅客出發航段嬰兒及續回程之兒童機票  

 
備註: 每位成人至多僅可攜帶 1 位嬰兒同行; 若嬰兒有機位需求，請購買佔座位之兒童機票，且須坐在安全座椅 

備註: 年滿 2 歲時(身份已變更為兒童)，未持有兒童機票及訂位，造成於機場拒收嬰兒，將可能導致同行旅客 

         無法成行， 因而引發安全問題及違反安全規範所衍生罰金及客訴及旅客後續不便等， 

         後果及損失將由訂位開票業者自行負責。 

 

 

 

敬請旅行同業予以協助告知                  

 

                                                                                                            馬來西亞國際航空公司      


